
关于永登东路（祁连山路—绿棠路）道路新建工程 

竣工决算审计的整改报告 

根据《永登东路（祁连山路—绿棠路）道路新建工程竣

工决算》（普审报〔2021〕12号）审计报告要求，针对审计

发现的主要问题，建设中心党政班子领导高度重视，召开专

题会议，分析问题原因，提出解决办法，并在会上成立整改

工作小组，制定整改方案，要求建设中心相关部门以此次整

改为契机，修订完善各项制度、规范管理，以制度为抓手，

做到常抓常管。具体整改情况如下： 

（一）竣工财务决算编报不准确的整改情况 

目前已根据造价复审金额重新修改编报竣工财务决算 

报表。在今后的项目管理过程中，也将加强工程结算管理和

成本核算，确保竣工财务决算报表编制完整、准确。 

（二）项目管理工作不到位的整改情况 

建设中心将进一步加强工程项目的结算管理，确保在施

工过程中所涉及的工程变更及项目完成后的审核结算，资料

完整、手续齐全。建设中心也已制定完成《建设中心工程变

更管理流程》，对中心的签报、设计变更、变更设计和工程

业务签证等提出了具体、规范的要求和标准，并将在今后的

项目管理过程中，严格按该《管理流程》操作实施。 

（三）招标工作不规范的整改情况 

建设中心将在今后的项目管理过程中，加强对招标代理



单位的监督和管理。同时，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一步加强

单位内部对招投标资料的审核管理工作，确保招投标资料的

完整性、准确性，维护招投标工作的严肃性。 

（四）合同管理不规范的整改情况 

建设中心对合同管理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 

1、建立合理、有效的合同管理模式。单位内部设置专

人负责合同的签订和管理工作。从规范、完整、合理、准确、

可行等方面对合同进行全面审核，规范合同文本。 

2、加强合同动态化管理。从合同的订立和审批阶段，

到合同的履行变更阶段，全面进行动态跟踪管理。严格按合

同条款进行费用的支付。针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与合同预定

目标发生偏离的情况，及时找出偏差，调整合同的实施。 

3、加强合同档案的管理。建立完善合同台账，做好合

同资料和相关工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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